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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照現行標準；反之，若材積重量小於實際重量的 1.5 倍時，則依據實際重量計費，費率照現

行標準，以減輕用郵顧客之負擔，降低市場衝擊。中華郵政公司已重新檢討，將比照業界計

費方式認定材積重量。 

（八十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速將天

然氣管線之表內管、表外管、本支管及其他輸儲設備、施工規

範等訂定國家標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1093） 

李委員就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速將天然氣管線之表內管、表外管、本支管及其他輸

儲設備、施工規範等訂定國家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管線材質標準部分： 

(一)天然氣事業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天然氣事業之輸儲設備，其材質、檢測、裝置及其

他安全事項，應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未訂有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未規定者，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得採行之其他先進國家標準。」，同法同條第 4 項規定：「天然

氣事業儲氣設備、摻配設備、氣化設備及卸收設備之設置場所應符合地質安全相關法規

規定。」 

(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係國家標準主管機關，業就天然氣輸儲設備及管線訂定鋁合金製液化

天然氣儲槽構造、壓縮天然氣鋼瓶等 2 項國家標準。該局亦已制定金屬管、橡膠管及塑

膠管等不同材質之 11 種管線國家標準，可供天然氣事業等相關產業參考並依施工需求選

用。 

二、有關管線施工規範部分： 

(一)有關專業人員管理規範：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14 條：「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僱用一定人數

之專任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負責輸氣管線工程施作及其相關安全維護業務。」本

院勞委會另與經濟部 100 年 8 月 8 日會銜發布「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管理辦法」，

亦可作為管理該等專業人員之依據。 

(二)查目前國內瓦斯業者施工係由上開具有專業證照之人員，依照「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

協會」之「瓦斯用戶裝置工程設計施工準則」，及參考各先進國家之施工規則進行工程

施作。 

（八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我國第三代監理系統電子 e 化即將完

成，基於民眾的便利，是否應儘速檢討駕照定期換發之相關法

制規定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09） 



 

 
336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 

羅委員鑑於我國第三代監理系統電子 e 化即將完成，基於民眾的便利，是否應儘速檢討駕照定

期換發之相關法制規定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因應資訊科技及社會環境發展，本部已於 101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除校車、幼童專用車及救護車外之自用汽車與機車行車執照及自用拖車使

用證，免定期換發新照。至於校車、幼童專用車、救護車及營業車輛，基於其他機關查核需

要，仍維持定期換照規定。 

二、有關駕駛執照免定期換發之可行性議題部分，鑑於駕駛人體格健康及容貌隨時間動態變化，且

駕駛人若涉部分交通違規行為可能影響其駕駛執照持有資格，因此有關駕駛執照得否免定期

換發之研議，係較行車執照免定期換發須考量較多之配套管理措施，惟本部公路總局已就駕

駛執照免定期換發之可行性進行研議。 

三、另有關檢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未隨身攜帶駕、行照之處罰規定條文乙節，經查立法院

交通委員會 102 年 1 月 3 日審查會議，已初審通過刪除條例第 14 條及第 25 條有關未隨身攜

帶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之處罰規定，但考量行車執照為車輛登記及行駛道路憑證，而駕駛執

照則為駕駛人駕駛資格證明，現行各國大多仍課予車輛所有人與駕駛人應隨身攜帶之義務，

爰是次審查亦通過增訂規定汽車行駛仍應隨車攜帶行車執照及駕駛汽車應隨身攜帶駕駛執照

，併予說明。 

（八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2 條第 3 項

限制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不得受僱為其他汽車運輸業駕駛

人，有職業不公平競爭條款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15） 

羅委員就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2 條第 3 項限制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不得受僱為其他汽

車運輸業駕駛人，有職業不公平競爭條款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之開放申請係為鼓勵駕駛行為良好之計程車駕駛人專業經營，因此其牌照

申請可不受公路法第 39 條之 1 總量管制之限制。基於其申請應具備優良駕駛之特殊資格，車

牌發放亦與一般計程車受總量管制之限制不同，爰規定其應專業駕駛，不得兼營其他汽車運

輸業或受僱為其他汽車運輸業駕駛人，實屬必要之配套。 

二、在個人計程車駕駛專業經營、優良之申請條件下，其於繳銷牌照或停駛未執業期間，曾領有大

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得申請換回，以駕駛其他大型營業車輛為業；原個人計程車駕駛人擬復

業時，如查明尚在繳銷替補、復業期限且無喪失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之資格條件者，仍可

換領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並掛牌營業，應無損及駕駛人自主選擇職業之權利。 


